附件3：
北京市优秀学生干部登记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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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学校党委意见



               盖  章
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主办单位审批意见



                 盖  章 
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	[bookmark: OLE_LINK1]二级党组织意见

该生已通过资格审查，满足“北京市优秀学生干部”的评选条件，推荐其参评“北京市优秀学生干部”。

二级党组织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盖  章   
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
注意事项：
（一）本表一式两份，单面打印，无需装订，二级党组织意见页单独打印。 
（二）第一页表格中学校党委意见、主办单位审批意见无需填写。
（三）填写格式
1．请确保中文字体为“仿宋_GB2312”，英文字体为“Times New Roman”，字号为“小四”，行间距为20磅；
2.“年龄”应填写xx岁，例：19岁；
3.“民族”应填写xx族；
4.“政治面貌”应填写中共党员/中共预备党员/共青团员/群众；
[bookmark: _GoBack]5.“排名/总人数（百分比）”应填写2024—2025学年GPA专业排名，例：1/30（3.3%）；
6.“单位”一档请分别注明学校、院系、专业、年级，例：中国农业大学农学院农学241；
7.“校级相关荣誉”处填校级优秀学生干部/校级优秀团干部/校级学生组织荣誉三者之一，与汇总表保持一致；
8.请确保所有信息准确无误，严格按“注意事项”填写，填写完毕后请删除红色文字再打印。




